附件4
绿色建筑工程督导内容
	序号
	督导内容

	1
	招标文件、委托合同中是否明确绿色建筑等级和标识申报要求

	2
	是否编制绿色建筑设计说明专篇；施工图审查合格意见书是否明确绿色建筑等级；绿色建筑等级是否符合规划条件要求

	3
	绿色建筑分部工程图纸会审是否落实

	4
	是否编制绿色建筑施工方案并经监理单位盖章后实施

	5
	绿色建筑监理实施方案是否按程序审查批准并实施

	6
	是否按要求开展检测工作，并上传检测结果至工程质量管理系统

	7
	是否对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相关信息进行公示

	8
	施工前是否对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分部工程技术措施进行技术交底

	9
	竣工验收时，建设单位是否按要求开展查验，并填写《广州市民用建筑工程绿色建筑等级自查表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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